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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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說明

	第十一條　古物之廢止或變更類別程序，由主管機關依登錄或指定程序辦理。

中央主管機關就一般古物指定為國寶或重要古物者，應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廢止其一般古物之登錄，並通知所有人、保管人。
	第十一條　古物之廢止或變更類別程序，由主管機關依登錄或指定程序辦理。
	為避免造成同一古物重複為登錄及指定，致引發後續管轄機關之爭議，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已增訂第十九條之一規定「一般古物指定為國寶或重要古物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廢止一般古物之登錄。」爰增訂第二項規定，以配合辦理。








